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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9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2024-028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由于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

后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公司股票交易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铁岭新城，证券代码：000809）自 2024 年 4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一天，并于 2024年 4月 29日开市起复牌。 

3.公司股票自 2024年 4月 29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铁岭

新城”变更为“*ST 新城”，证券代码仍为“000809”。 

4.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比例限制为 5%。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披露《2023 年年度报告》，2023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109,009,296.77 元，扣除后营业收入为 16,037,286.31 元。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公司股

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一、股票的种类、简称、证券代码、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股票简称：由“铁岭新城”变更为“*ST 新城”； 

3.股票代码：仍为“000809”； 

4.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4年 4月 29日。 

二、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上市公司出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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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的情形，

其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 年度，公司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9,009,296.77元，扣除后营业收入为 16,037,286.31元。

由于 2023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低

于 1亿元，触及上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

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停牌 1 天。自 2024 年 4 月

29 日复牌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

前冠以“*ST”字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比

例限制为 5%。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管理层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改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并持续跟踪上述相关工作的进展，维护公司与股东的合法权益，力争早日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具体采取措施如下： 

一是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向新能源及其相关配套产业链转型发展的进程，全力

提高公司营收能力和盈利水平，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目前，公

司已引进 40余名新能源头部行业专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组建了一支技术过硬、

业务精湛、资源丰富的新能源及风电混塔专业成熟团队。2024 年，公司将积极

调动和深入挖掘内部潜能，加速推进在手混塔订单的生产交付，并积极拓展市场，

深化业务合作，争取实现混塔业务收入 3.5 亿元左右；同时公司将加大力度推进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业务，新能源业务包括风电、光伏等项目的开发、投资、建

设、运维，以及收购建成项目。项目全周期内，发挥团队在能源规划设计、工程

建设、运营维护、资产管理等全链条专业优势，打造系统性解决方案。一方面通

过孵化、收购以及自主开发等模式，获取优质新能源资源，打造优质资产；另一

方面推进绿色能源与用电负荷紧密结合，针对钢铁、冶金、数据中心、氢氨醇等

高用电负荷行业的用电场景，规划应用源网荷储一体化、增量配电网等模式，加

强绿色电力在下游行业的高效应用，上市公司拟抓住市场机遇，研判行业发展方

向，向绿电下游应用产业拓展。新能源项目具有一定的时间建设周期，但能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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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稳定的利润，是上市公司未来扭转亏损、实现盈利并可持续经营发展的重要方

向，公司将重点深耕新能源业务，争取 2024 年增加混塔收入的同时，拓展新能

源电站项目开发。 

二是着力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根据发展战略规划和实际情况，择机对低效

资产进行整合优化，以利于进一步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业绩

指标，提升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同时可回笼资金，加快新产业的孵化，引入优

质资产，以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及持续盈利能力。 

三是加强经营管理，优化运营成本，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公司将进一步严格

控制各项成本费用支出，对公司的各种资源做好年度整理规划，合理量入为出，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完善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加强风险管理，规范运作，有效提

升公司治理水平。 

四是保持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积极沟通交流，争取降低公司借贷成本并

增加外部资金支持，以补充企业持续性及经营性资金。 

五是强化考核激励机制，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择机实施高管层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健全公司长期、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团队凝聚力和竞

争力，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为公司及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综上，公司将结合实际发展战略，以增强公司中长期竞争能力、改善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为目的，抓住能源产业变革和转型升级的机遇，积极布局新业态的发

展，深入挖掘产业升级的市场潜力，实现价值链延伸，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稳步推

进业务转型。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方面进行探索，寻求公司的转

型发展，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上述措施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承诺。） 

五、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

及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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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五）虽符合第 9.3.7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 

（六）因不符合第 9.3.7条的规定，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

同意。 

公司追溯重述导致出现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情

形，或者因触及第 9.3.1条第一款第（四）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后，出现前款第（四）项至第（六）项情形或者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指标相

应年度的次一年度出现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

票上市交易。” 

若公司 2024年度出现上述情形，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接受投资者咨询的方式不变，仍通过

投资者热线、深交所互动平台等方式接受投资者的咨询，并在不违反内幕信息保

密制度等规定的前提下，及时解答投资者问询。主要方式如下：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迟峰 

联系地址：铁岭市凡河新区昆仑山路 42 号 38-1号楼 

咨询电话：024-74997822 

电子邮箱：cf0140@sina.com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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